
1  13      年嘉義市青年創業  及中小企業  貸款利息補貼  計畫

壹、 目的：為鼓勵本市青年及中小企業勇於創業及擴大經營績效，減輕創業初期貸
款利息支出，並促進本市工商發展繁榮經濟，以增加就業機會，特訂定本計畫。

貳、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參、 辦理時間：
一、 即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 依申請先後順序審核補助，至本項經費用完截止受理申請。

肆、 實施對象：申請人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所經營之事業體，營業地址與稅籍設於嘉義市，依法辦理登記或立案。

二、 通過申貸「嘉義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以本府核發通知函之日期：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三、 依本計畫創業經營之行業，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伍、 補助方式：
一、 依實際貸款金額補貼 3 年之貸款利息（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

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1.45%計息），且每人以一次為限。

二、 貸款利息補貼申請以 3 年(36 個月)為限，不足 3 年者以實際貸款月數為主。

三、 貸款項目包含準備金及開辦費用、週轉性支出、資本性支出，累計貸款金額不
超過新臺幣 200 萬元。

陸、 申請程序：
一、 資格審查：

(一)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1. 嘉義市創業貸款利息貼補申請書。（如附件一）。
2.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應使用附件一格式浮貼）。
3. 「嘉義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本府核發通知函(以日期：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為限)。
4. 公司行號設立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
5. 可資證明稅籍登記於本市之證明文件1。
6. 可資證明事業體之合夥人及出資人之文件。(無則免附)2

7. 金融機構核准貸款之貸款證明書。（如附件二）
8. 行政契約書 1 式 2 份。(如附件三)
上開文件如有欠缺，本府應限期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應
重新提出申請。

(二) 資格審查通過後始得向本府辦理利息補貼之請款手續。且本府得派員訪視確認

經營事實，經核無訛後始認完成申請程序，發給核准貼補函。
二、 利息補貼請款作業：

1稅籍登記證明文件：如國稅局核准稅務登記之函文影本或統一發票購票證或最近 1期營業人銷售
額與稅額申報書影本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2事業體合夥人及出資人之證明文件：如合夥契約書或商業抄本或公司組織章程或股東名冊或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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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人經本府核准貸款利息補貼者，應依核准補貼函所定期限，檢具下列文

件至本府申請，逾期未提出申請者不予補助。
1. 本府核准補貼函影本。
2. 向貸款之金融機構繳交貸款利息收據正本。（所列之金額為正常繳息        貼

補利息，不含本金、逾期利息及違約金部分。） 
3. 實地營業相片 3張。
4. 領據。
5. 申請人個人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二) 上開文件如有欠缺，本府應限期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

視同放棄補助。

(三) 獲准本計畫之利息補貼者應與本府訂定行政契約(如附件 3)，以規範雙方權利

義務關係，並同意不履行契約義務時，本府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

義。
柒、 注意事項：
一、 本府得不定期派員查訪創業貸款利息貼補者之事業經營情形。如有下列情事之

ㄧ者，自事實發生日起終止補貼，申請人並應繳回事實發生日起已補貼之利
息：

(一)所經營事業之稅籍遷出嘉義市。

(二) 未依原核定之創業計畫執行。但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 與創業計畫不符。

(四) 經營不善或因其它原因致停業或歇業。

(五) 營業行為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六) 所檢具之證明文件係偽造或變造。

(七) 規避、妨礙或拒絕查訪。

(八) 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之情形。
二、 經本府核准補貼者，如需變更原核准創業計畫之相關事宜時，應敘明變更事

項內容。

三、 本計畫依實際貸款金額補貼前 3 年之貸款利息，符合通過申貸條件，於實施
期間（113 年計畫公告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申請，滿 3 年者 1 次請領，
不足 3 年者依實際貸款月數進行補貼請領，由符合資格者檢具實際貸款證明
文件及利息繳付證明等，經審核後撥付。

四、 於申請利息補貼時，所經營之事業體正常營業。

捌、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 113 年度之預算項下支應。
玖、 本計畫未盡事宜，悉依本府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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